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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場 規 則
一. 請勿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靜音。
二. 他人發言時請勿干擾或提出質疑。
三. 發言時應僅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
四. 為利會議之進行，發言代表於發言前，請先說明事業名稱或機

關單位、姓名、職稱，並於發言後提供發言單(附簽名及連絡方
式以備確認) ，會議記錄將以書面意見為記載內容。

五. 每位代表發言時間為3分鐘，至多延長1分鐘。於發言開始第3
分鐘響鈴1聲提醒發言代表，發言時間結束時響鈴2聲，請發言
代表停止發言。為節省時間，與書面或先前發言相同意見者，
請摘要說明即可不必重複。

六. 如登記發言者於會議時間內均已發言完畢，主席得視現場情況
，再請與會者發言，並以未發言單位及舉手順序為之。

七. 若受限於會議時間，如仍無法於現場充分發言者，歡迎於會後
3日內提供書面意見mail至本會ncc4003@ncc.gov.tw。



議 程

項目 時間 說明事項

1

(1)主持人致詞
(2)主辦單位說明公開

說明會進行程序及
發言時間

14:30-
14:40 

發言時間：
每位發言者每次發言原則上為3
分鐘，至多延長1分鐘。

2 主辦單位簡報 14:40-
15:00 

3 出席人員發言 15:00-
17:00

一、依議題順序發言。
二、由主辦單位依登記順序，依

序唱名，請發言代表於發言
前先說明事業/機關單位名
稱、姓名、職稱，並請繕具
發言單書面紀錄。

4 散會 17:00 



大大 綱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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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 網際網路多元與彈性的收視服務，改變傳統遊戲規則，電視

不再是唯一收視管道，消費者身處多螢多元收視選擇環境。
� 有線電視刻正面臨產業內新進業者及外部OTT或MOD業者激

烈競爭。
� 有線電視硬體建設已全面升級約達100%(99.5%)，全面數位

化契機，能提供豐富多樣的匯流整合服務，轉型成為新世代
匯流平臺。

� 過去成批模式形成僵化情況，期於生態鏈融入創新思維，消
費者希望有多元選擇權，系統業者也希望找回收視族群。

� NCC於106年12月27日通過有線電視多元選擇付費機制規劃
草案，期能調合僵化的死結(Deadlock)，綜整聆聽各界意見
後，預計將於108年完成相關配套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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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全面數位化帶動契機

提供數位互動及分眾化模式

增進多螢多元跨平臺服務競爭

成批訂價缺乏多元選擇

類比思維無法彰顯價值

過度管制影響內容產製

增加多元選擇彈性及合理管增加多元選擇彈性及合理管理理思維思維
藉以引導平台與內容產製生態體系藉以引導平台與內容產製生態體系
期能解開僵化模式，邁向正向循環期能解開僵化模式，邁向正向循環

壹、前言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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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代表 意 見

系統經營者 回歸市場機制，由業者自主規劃，僅管制最小基本組合

頻道業者 不贊同成批收視向下分組，嚴重影響授權金及廣告收入
希望頻道能夠自組訂價

消保團體 收視多元選擇，兼顧價格及品質
付費頻道可單頻單買

地方政府 費率審核有明確標準
應保護消費者權益

專家學者
有線電視多處地區缺乏競爭，須注意公平上下架、頻道自
組套餐、頻道業者分潤、增進選擇機會、促進平臺競爭，
最小管制為原則

壹、前言壹、前言
� 考量本方案影響許多利害關係人，NCC積極於106年9月起，

陸續邀請各方代表召開焦點座談會議，初步獲得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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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法規法規規定規定
有廣法 收費標準 施行細則

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8月起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報收視費用，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後公告之；
縣市政府若未設費率委員會，由
本會依法代行審議費率。(§44)

收視費用：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裝機費、復機費及移機費。(§2)

系統經營者申報應檢送文件：
1.各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
2.各項費用之平均單位成本分析及
投資報酬率計算書
3.上一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4.基本頻道表、訂戶數、經營成本
及營運現況
5.訂戶安裝數位機上盒之比率、有
線電視數位化進度及未來之整體規
劃
6.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法規
應備置之移轉訂價報告或其替代文
據
7.公用頻道及地方頻道之執行情形
及未來規劃
8.傳播本國文化節目之實施方案
9.社會救助及公益活動之參與情形
及未來規劃
10.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17)

基本頻道係指訂戶定期繳交基本
費用始可收視、聽之頻道(§2)

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為每戶
每月新臺幣600元。(§3)

無線電視台、客家語言頻道、原
住民語言頻道、公用頻道、地方
頻道及節目總表等為依法應播送
之頻道等。依據規定計算，目前
至少11個頻道 必須納入基本頻道
(§33、41、42、43)，增加兩個
國會頻道計至少13個。

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
視費用，由系統經營者自行規
劃，但不得拒絕訂戶選購單一
頻道、節目收視，於實施前報
本 會 備 查 並 副 知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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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政策目標叁、政策目標

保障基本收視權益
• 依法審議基本頻道最小組合
• 其他基本頻道組合一併審視是
否符合多元性

• 尊重前一年度基本頻道組合

增進消費多元選擇
• 審視基本頻道時，付費頻道是
否滿足多元選擇及在地需求

• 落實單頻單買機制
• 創造頻道類型多元或分眾化選
擇空間

健全平臺產業發展
• 增加差別取價空間，尋求及
創造頻道組合價值

• 利用機上盒統計數據，瞭解
訂戶需求，增加收入機會

• 鼓勵系統搭配新技術提供各
種匯流整合服務

導引製播優質內容
• 鼓勵自主套餐組合
• 配合上下架制度調整，增加頻
道訂價自主及談判籌碼

• 增加內容分潤收入，導引製播
優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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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頻道A
依法應播送之頻道

…

基本頻道B
依法應播送之頻道
其餘得由業者自行組合

費率審議

頻道套餐
X3

單頻單買1

頻道套餐
X4

頻道套餐
X2

單頻單買2

單頻單買3

頻道套餐
X1

促銷價可為0元

…

註：
1.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基本頻道：指訂戶定期繳交基本費用，始可收視聽之頻道。
2.依法應播送之頻道係指：台灣電視台、中視綜合台、中華電視台、民視綜合台、2個公共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原民電視台及

「公用」頻道、「地方」頻道、節目總表專用頻道及2個國會頻道等至少計13個頻道。
3.依法播送之頻道組合外，其中1組基本頻道組合須符合5類型【新聞(含國際)、兒少、戲劇(含本國)、電影(含國片)、教育文化】

節目內容及數量(每類型至少2個頻道)。
4.付費頻道(套餐)之各種組合類型，亦應規劃至少可供消費者選擇5類型之1組或多組頻道套餐。

付費
頻道

基本
頻道 上限上限200200元元

(1)(1)增加最小基本組增加最小基本組
合選擇合選擇

(3)(3)鼓勵頻道與系統合作增加多元鼓勵頻道與系統合作增加多元
套餐選擇，增加分潤機制套餐選擇，增加分潤機制
符合匯流多元及分眾化需求符合匯流多元及分眾化需求

(2)(2)保障原有收視權益；保障原有收視權益；
所搭配之付費頻道有多元選所搭配之付費頻道有多元選
擇，則放寬擇，則放寬600600元上限管制元上限管制

肆、肆、方案內容方案內容--圖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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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經營者至少提報2組(含)以上基本頻道組合：
� 其中1組僅依法應播送之基本頻道組合(費用上限為200

元)及訂戶可往上加選之符合分眾需求的多組付費頻道
套餐(可含免費贈送套餐)、單頻單買頻道。

� 其他基本頻道組，業者可依訂戶需求自由組合頻道及
訂價，但其中1組須符合5類型及數量規定 。

二、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頻道業者自行訂定單頻單買
或付費頻道套餐價格於系統平臺播送。

三、完成有關配套，預計於108年實施。

肆、肆、方案內容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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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頻道審核重點：
1、系統經營者應至少提出2組(含)以上基本頻道組合。

2、基本頻道：

(1)第1組費用上限200元(如基本頻道A組)：覈實審核僅依法應播
送之基本頻道組合；但系統經營者須搭配提供消費者可加選之
多組付費頻道套餐及單頻單買頻道。

(2)第2組(含)(如基本頻道B組)以上：審核時如第1組基本頻道組合
所搭配之多組付費頻道套餐、單頻單買服務，其規劃內容與價
格如符多元選擇及消費權益者，則較尊重業者訂價並解除基本
頻道600元上限管制。反之，參考前一年度費率與消費者選擇
情形覈實審議。

肆、肆、方案內容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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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付費頻道(套餐)：
原則尊重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事業協商，提供多組付費頻道套餐及單
頻單買頻道之服務，但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頻道業者自行訂定付費
套餐或單頻單買價格。

三、其他審議因素：
頻道類型：

1、基本頻道組合：除僅依法播送之至少13個頻道組合外，其中1
組仍須符合5類型【新聞(含國際)、兒少、戲劇(含本國)、電影(
含國片)、教育文化】節目內容及數量(每類型至少2個)。

2、另付費頻道(套餐)之各種組合類型，應規劃至少可供消費者選
擇5類型之1組或多種組合。

肆、方案肆、方案內容內容

註：核定收視費用考量因素：收視行為滿意度(收視率)、頻道評鑑結果、本國文化比
例、國內及國際新聞比例、基本頻道節目內容符合政府政策規劃(如輔助身障近用政
策、口述影像…)、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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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配套伍、配套措施措施
促進
交易
資訊
透明

� 促進收視頻道資訊透明
� 系統經營者、頻道代理商與頻

道間契約提報主管機關

� 系統提出授權成本及分潤
作法

� 鼓勵公廣集團、商業無線
電視台、地方或公用頻道、
配合其他部會，製播公益
節目

� 不公平之訂價或差
別待遇情事，除本
會調處外，將請公
平會協處 � 提供符合分眾需求之

付費頻道套餐
� 頻道業者得自行訂價

� 應完整公開經核准或備查之各種
收視費用及服務組合與費用資訊，
俾利消費者知悉

� 付費頻道套餐如有損害訂戶權益
情事，得命其改正

� 基本頻道節目內容符合政府政策
規劃(如輔助身障近用政策、口
述影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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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費率
審議機制

增修法規
及配套

結合其他
行政作為

陸、推動作法陸、推動作法

� 籲請年度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系統經營者收
視費用配合新制辦理

� 本會代行107年度台南市
均初步已提出最小組合

� 修訂收費標準
� 頻道區塊化管理原則
� 若有需要中期納入廣

電三法修法
� 系統業者不得拒絕頻

道業者自行訂定付費
套餐、單頻單賣

�促進資訊揭露
�強化溝通及政策調適
�結合評鑑換照制度
�持續鼓勵跨平台競爭



� 議題一：相對現行成批收視型態(收視戶每戶支付600元以下的

費用、收看約100多個基本頻道)，本案規劃另增加1組最小基

本頻道組合【僅依法應播送之頻道(費用上限200元)】讓訂戶選

擇，並搭配提供訂戶可加選之多組付費頻道套餐及單頻單買頻

道，您是否贊成或反對?您的具體事證或理由?

� 議題二：為導引製播優質內容，如系統經營者不得拒絕頻道業

者自行訂定付費套餐、單頻單賣價格，讓頻道有直接面對消費

者選擇的機會，您是否贊成或反對?您的具體事證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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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徵詢議題柒、徵詢議題



� 議題三：為鼓勵製播節目內容，您對於本規劃草案之相關配

套措施(考量節目授權支出或提出頻道組合分潤作法)之看法?

您的具體事證或理由?

� 議題四：為兼顧產業發展及選擇權益之平衡，您對於主管機

關審核收視費用時，如第1組基本頻道組合所搭配之多組付費

頻道套餐、單頻單買方案，其內容與價格如屬適當，則第2組

(含)以上基本頻道解除基本頻道600元上限管制，並較尊重業

者訂價之看法?您的具體事證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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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徵詢議題柒、徵詢議題



� 議題五：為保障民眾基本收視權益，其中1組基本頻道應至少

包括5類型【新聞(含國際)、兒少、戲劇(含本國)、電影(含國

片)、教育文化】節目內容及數量(每類型至少2個)，請您提出

您的看法?您的具體事證或理由?

� 議題六：為頻道得以公平上下架各播送平臺，您認為本會在配

套措施上應考量那些原則及指標?您的具體事證或理由?

� 議題七：如您對於本方案有其他建議，請您提出具體事證或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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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徵詢議題柒、徵詢議題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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